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暨子

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政策及

程序                                  
 

 

 

 

 

 

 

 

 

 

 

管轄單位：法遵暨法務部 

核定層級：富邦綜合證券(股)公司 董事會 

制定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修正日期：2020年 10月 29日 

版    序：第 6版



 
 

1 

 

第一條  法源依據 

依據「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證券商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畫指引」、「期

貨商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畫指引」、「信託業評估洗

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畫指引」、本公司各業務所屬同業公會

訂定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以及「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暨子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政策」等相關規範訂定「富邦綜

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政策及程序」(下稱

本政策)，以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為目的，內容涵括本公司如何辨識、

評估各項業務之洗錢及資恐風險，以及制訂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

畫、制訂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程序等面向，作為執行之依據。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及轄下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之

子公司及孫公司(以下簡稱子孫公司)  

海外子孫公司之所在地法令規定較我國法令規定較嚴格者，應從其規

定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  

子公司應依本政策原則監督其轄下子公司遵循本政策及相關辦法規

範，並建置妥適洗錢及資恐風險管理制度與機制。 

第三條  內部控制制度 

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應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其內容並

應包括對洗錢及資恐風險進行辨識、評估、管理之相關書面政策及程

序，以及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而訂定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並應

定期檢討。 

風險基礎方法 (risk-based approach) 旨在協助發展與洗錢及資恐風

險相當之防制與抵減措施，以利本公司決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資源之

配置、建置內部控制制度、以及訂定和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應

有之政策、程序及控管措施。 

本公司業務具多樣性，不同業務伴隨之洗錢及資恐風險亦有所不同。本

公司於評估與抵減洗錢及資恐曝險時，應將業務差異性納入考量。 

本公司應由董事長、總經理、稽核主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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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名出具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提報董事會通

過，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內容揭露

於本公司網站，且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四條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範、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結果及業務規模及分公

司及子公司分布情形，訂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以管理及降低已

辨識之風險，並對其中較高之風險採取強化控管措施。 

本公司之國外分公司及子公司應依循本政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

與所在地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規範，並於符合當地法令情形

下，訂定與總公司(母公司)一致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程序。當總公司

(母公司)與子公司(分公司)所在國之最低要求不同時，應選擇較高標準

者作為遵循依據。惟就標準高低認定有疑義時，以證券期貨業所在國之

主管機關認定為標準。倘因外國法規禁止而無法與總公司(母公司)採相

同標準時，應採取額外措施以管理洗錢與資恐風險，並向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申報。 

本公司應參酌富邦金控集團政策及本公司各業務所屬同業公會所訂定

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修訂本政策。 

第五條  風險識別與評估 

本公司就洗錢及資恐風險進行辨識、評估、管理時，應以風險基礎方

法(Risk-based approach)進行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之辨識、評估與管

理，至少包括地域、客戶、產品及服務、交易或支付管道及其他等面

向，並應進一步分析各風險項目，以訂定細部的風險因素。並依風險

評估結果，訂定洗錢及資恐風險防制管控措施，以利決定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資源之配置、建置內部控制制度、以及制定和執行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計畫應有之政策、程序及控管措施。 

有關前述風險評估方法之一致性原則，依本公司「(沿用)富邦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家/地區、職行業、產品服務與客

戶風險評估辦法」辦理。 

第六條 建立全面性風險評估作業 

本公司應建立定期(至少每年一次)之全面性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作業

並製作風險評估報告，使管理階層得以適時且有效地瞭解本公司所面

對之整體洗錢與資恐風險、決定應建立之機制及發展合宜之抵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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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全面性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結果應做為發展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計畫之基礎；本公司應考量所有風險因素，以決定整體風險等級，

並依據風險評估結果，分配適當人力與資源，採取適當、有效的反制措

施，以預防或降低風險。 

本公司應訂定更新風險評估報告之機制，以確保風險資料之更新有重大

改變；如發生重大事件、管理及營運上有重大發展、或有相關新威脅產

生時，應重新進行評估作業。 

本公司應於完成或更新風險評估報告時，將風險評估報告送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備查。 

第七條 遵循集團一致性政策 

 本公司應遵循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訂定之洗錢防制及打擊資

恐有關規範，並督導轄下子公司遵循之。 

本公司及子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資訊分享機制，依本公司「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資訊分享辦法」辦理。 

第八條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文化 

本公司暨子公司之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應瞭解其洗錢及資恐風險，及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機制之運作，並採取措施以塑造重視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之文化，本公司暨各子公司董事會對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之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負最終責任。 

第九條 重大事件回報與督導 

為有效掌控各子孫公司之重大事件，各子孫公司在符合我國或機構所

在國資料保密規定之情形下，如遇有重大疑似洗錢或資恐情事，應依

相關法令規定進行通報，並配合本國或機構所在國之法令規定回報本

公司，同時應注意該等資料之安全防護。  

本公司應督導各子孫公司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措施辦理情況。必要

時得協助各子孫公司強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功能及執行效力。 

第十條 風險胃納聲明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胃納為在集團整體洗錢及資恐風險承受能力

範圍內願意接受之風險容忍度，惟考量洗錢及資恐風險的獨特性，得以

質化或量化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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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暨子公司不容許任何違反法律、規章、制裁及法規之事項，對於

各營業據點，承諾將遵循當地適用之法規。對於各營業據點，承諾將遵

循當地適用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法規之內容及其精神；對於國際上相

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規範中禁止往來的客戶類型，本公司暨子公司亦

將不會與其建立業務關係。 

 本公司參酌證券業風險評估結果及金控集團風險評估考量，將本公司洗

錢與資恐風險之剩餘風險胃納目標訂為「中低風險」。 

本公司暨子公司將每年監控風險胃納/限額，當風險趨近或超過所設定

之風險胃納限額時，本公司將擬定改善計畫，並強化風險抵減之控制程

序。 

第十一條 未盡事宜 

本政策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範、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及本公司相關規範辦理。 

第十二條 定期檢討及核定層級 

本政策應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應每年檢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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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修正紀錄 

 

版次 制定(修正)日期 核決層級 備註 

01 2015年 12月 24日 董事會 初版 

02  2017年 10月 30日 董事會  

03 2017年 12月 21日 董事會  

04 2018年 10月 25日 董事會  

05 2019年 10月 28日 董事會  

06 2020年 10月 29日 董事會  

 


